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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青岛·关注

工作满三年，亲属满意率需超95%

青岛首评十佳养老护理员
本报9月30日讯(记者

于健) 专为高龄失能失智老

人服务，工作满三年，服务对

象及亲属满意率超95%，将有

机会获评最佳养老护理员。9

月30日，岛城启动护理型养老

机构三个“十佳”评选，十佳养
老护理员将在老人节当天首

获表彰。

青岛市老龄办宣布，为

了全市养老服务水平的全面

提升，市老龄委将联合青岛

市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在全

市社会力量兴办的护理型养
老机构中评选表彰青岛市

“十佳护理型养老机构”、“十

佳护理型养老机构院长”、

“十佳养老护理员”。

根据评选条件，十佳护

理型养老机构需为合法登记

注册的社会力量兴办的护理

型养老机构，依法经营时间

至少满2年，养老床位50张以
上，老人入住率80%以上，高

龄失能失智老人占入住老人

的50%以上。配套设施完善，

设施设备适应高龄失能失智

老人照料及康复的需求，24

小时全程服务。三年内无重

大护理责任事故和服务纠

纷。对老人的护理规范完善，

对老人实行分级管理，入住

老人及其亲属满意率达到

95%以上。

十佳养老护理员则需专

门为高龄失能失智老人服务，

工作满三年。工作积极主动，

服务耐心细致，对护理的每一
位老人充满爱心，服务对象及

其亲属满意率达到95%以上。

是护理员队伍中的榜样。

十佳护理型养老机构院

长需在社会力量兴办的护理

型养老机构任职满3年，负责

管理的养老机构中高龄失能

失智老人占入住老人的50%

以上。热爱养老服务工作，服
务人性化，深得服务对象及

其家属信赖和肯定，入住老

人及其亲属满意率达到95%

以上。负责管理的养老机构

三年内无重大护理责任事故

和服务纠纷。

据了解，对评选出的青
岛市“十佳护理型养老机

构”、“十佳护理型养老机构

院长”、“十佳养老护理员”，

在10月16日青岛市庆祝老人

节大会，青岛市将进行表彰，

并给予物质奖励。

卫生部门专项检查发现大问题

14款卫生纸近半数不“卫生”

本报9月30日讯(记者
刘玉彩 崇真) 9月30

日，青岛市卫生监督局执

法人员组织卫生用品专项

检查，发现不少卫生纸未
标注卫生许可证，其中不
少还是耳熟能详的“名

牌”。执法人员建议市民消

费时不仅要看牌子，还要
仔细检查卫生用品是否有
卫生许可证，否则要质疑
产品来源是否正当。

“这些卫生纸都没有
卫生许可证，能保证卫生

安全吗？”9月30日上午，

记者跟随卫生监督局执法
人员来到栈桥附近一家商

场，在卫生纸专柜上共发
现了5个品牌的14款卫生

纸，包括卷筒和抽取式，可
经执法人员核查，竟然发

现其中6种没有卫生许可
证，包括“清风”、“心相印”

这些常见的名牌产品。

记者发现，柜台上印
着“清风”品牌的卫生纸共

有4款，其中3种卷筒卫生

纸都没有卫生许可证号，

只有生产场地和规格。同

样，“心相印”品牌的卫生

纸中，也有一款没有标注

卫生许可证号，而另外两

种抽取式的则有“身份

证”，其中塑料袋包装的抽

取式面巾纸注有“苏卫消

证字(2003)第0031号”。此

外，4款“洁云”牌的卫生

纸中，也有2款身份不明。

“同样是一个牌子，而

且还是名牌，为什么只有
一部分印着卫生许可证

号，而没有号的极有可能

是冒牌货。”卫生监督局监

督五科主任陈永生介绍，

如果是正牌子的产品，不
可能露出这么大的漏洞，

根据规定，卫生许可证号

是卫生用品生产的基础，

没有这个“身份证”，产品
的安全性没有保障，很容

易让小作坊生产的不合格

产品流入市场，危害消费

者健康。

对不符合卫生规定的

产品，卫生执法部门要求经

营商立即下架封存，若不及

时整改还将受到严厉处罚。

执法人员提醒广大市民：若

发现问题产品和问题单位，

请及时拨打市卫生局投诉

举报电话85788111，市区两

级卫生监督执法部门将及

时组织查处。

家住西镇的1200多户居民

盼了27年终于要供暖了，却被

过高的初装费“浇”了一盆冷

水。都是铸铁材质的暖气片，马

路以南一家供热公司每平方米

收取172元，自己这边的供热企

业定价却高达187元/平方米。

仅隔一条街 收费两个价
西镇1200多户居民暖气安装费有点高
本报记者 苑菲菲

同样材料隔一条街就变贵

家住台西一路的薛先生近

期被暖气安装费弄得十分头

疼。上个月中旬，附近居民楼的

外墙上都贴了一张缴纳安装暖

气费用的通知，让有意安装暖

气的居民到指定地点缴纳187

元/平方米的安装费。“终于要
供暖了，我们心里别提多高兴

了。”薛先生说，小区房子建成

于1983年，一直都没有供暖。每

年秋天，居民们每天都仔细翻
阅报纸，查看小区有没有被划

拨到供暖范围里。

据了解，今年整个西镇地

区的老住宅小区都在筹备进行

供暖设施的建设。以贵州路为

界，北面区域属于台西纬五路

居委会，供暖设施归青岛铁路

红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供热分
公司(以下简称红宇供热)安装；

以南区域属于团岛居委会，供

暖设施归青岛热电集团金湾热

力厂(以下简称热电集团)负责。

通知的贴出让居民们高兴

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疑问。薛
先生发现，热电集团贴出的收

费通知中对原材料采购价格、

设计方案及工程主要原料都有

非常详细的说明。且根据材料

不同，为居民提供了172元/建

筑平方米(铸铁材料)和183元/

建筑平方米(钢制材料)两种套

餐。“他们172元的材料和我们

小区的都是喷塑铸铁的，可我

们却高出15元。”薛先生的房子
共65平米，按照后者的标准，多

交975元。不仅如此，在红宇供

热的通知中，也没有任何关于

原材料费用的说明，这让薛先

生十分不解。

供热企业称是成本增加所致

台西纬五路的居民发现，

其他供热企业在收费前，不仅

将各种原材料的价格在小区进

行了公示，且收费实在定下工

期和供热时间后才进行的。可
自己小区居民却是在什么都不

知道就被要求先交高价安装
费，这让他们更加不满。据了

解，红宇供热负责的区域共有

五千余户居民，而今年初次安

装暖气的约有1200余户。在9月

初的缴费时间里，居民们多次

询问两者差别的问题。对方却

称，若无法接受该价格，可以不

安装供热设备。

那这187元/平方米这个价

格到底是如何算出来的？对于

采购价格等内容供热公司为何

不进行公示？9月29日下午，记

者联系到红宇供热的相关工作
人员。对方承认公司在上级部

门规定的流程落实上有些不到

位，确实没有对材料的招标采

购和价格等向居民公示。但却

坚称公司所制定的价格属于正

常物价范围。“我们和居委会签

订了协议，不需要通知居民，而

且价格高是因为成本增加的关

系。”工作人员表示，价格都是

由招标公司确定的，他们没法

公示。此外，各种原材料的价格

都上涨了，安装费用当然也要

上涨。

对于为何未定下施工期就

先收费的问题，公司安装部的

有关负责人表示是考虑到供热

公司的财物问题。“我们必须先

收费，因为要请设计院为我们

设计管道等问题，防止安装管

道后收不上费。”该负责人称，

当确定好安装户数后才能设计

好线路并计算出材料费用，然

后才能去采购原材料，而采购

量大小不同价格也不同，确定

下这些问题后才能做总体供热

定价。开始时说是材料费高所

以定价高，但后来又说必须用

户数定下后才能定下价格，目

前还未确定用户数的情况下又

是怎么定出的价格，岂不是自

相矛盾？而对方却拒绝回答该

问题。

9月30日下午，在市级机关办公楼广场前，来自中国澳门的李先生和唐女士高兴地看着与大国旗
的合影。据介绍，这面国旗长32 . 4米，宽21 . 6米，是目前青岛面积最大的一面国旗。

本报记者 张晓鹏 摄影报道

供热企业必须明码标价并公示

供热公司在整个事件中做

得是否合理合规？市供热办的

工作人员表示，根据市物价局

会同青岛市市政公用局出台的

《关于规范已建住宅建筑红

线内集中供热设施安装收费行

为的通知》(青价格[2009]8号)

文件要求，供热企业在安装集

中供热设施前，须将批准的设

计方案、工程主要原材料情况在

居民区内进行公示，主要原材料

应招标采购，采购价格应向用户

公示。“供热企业有义务提供最

终的定价依据，若原材料价格与

最终定价不相符，可向物价部门

举报。”工作人员说。

随后，记者又拨打了价格

举报热线。“供热企业必须明码

标价，这个标价不能只模糊地

标总价，要详细标价，让普通居

民能看得明白。”工作人员称，供

热企业向用户收取已建住宅建

筑红线内集中供热设施安装费，

应当在总费用不超过主要原材

料费用1 . 8倍的范围内，按照施

工图、现行工程定额及原材料采

购价格信息据实确定，并与用户

签订安装合同(协议)，明确施工

期限、质量保证、保修期限等内

容，未签订合同(协议)的不得收

费。若发现企业收费过高，可拨
打12358进行反映。

家住台西一路的薛先生近期被暖气安装费弄

得十分头疼。


